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汤峥鸣

近日，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
黄浦法院） 执行法官远赴

江西宜春， 对被执行人某

汽车 4S 店的库存车辆进
行移库处置， 却身陷数量

众多又情绪激动的其他债
权人围堵。

执行法官有理有据，

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 成
功对抵押车辆依法实施扣

押并顺利转移到安全地
点， 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申

请执行人某金融公司的合

法权益。

本案的顺利执行， 一方面得益

于诉前保全措施的精准有效。 从金

融公司提出保全申请到最终成功采

取保全措施， 数天内完成。 第一时

间审查、 第一时间作出裁定、 第一

时间采取保全措施， 有效避免了被

执行人财产的转移， 为案件的执行

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另一方面， 执

行过程中， 执行法官做足预案， 找

准执行突破口， 面对复杂的现场环

境， 执行法官和执行司法警察始终

坚持有理有据， 引导当地债权人合

理合法维权， 寻找更为有效的权利

救济途径， 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激

化。 同时， 此次异地执行的顺利进

行也得益于上海和宜春两地法院的

默契配合， 掌握当地纠纷特点、 熟

悉当地民风民俗的宜春法院干警对

于在执行现场开展法律释明和快速

平息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做足预案精准突破 两地联动协助执行

4S店融资购车欠高额贷款

德丰公司是江西宜春的一家汽

车销售公司， 2015 年 11 月， 公司

与上海一家汽车金融公司签订贷款

合同， 约定金融公司提供 400 万元

的贷款额度用于德丰公司向汽车厂

家购买车辆用于销售。 在此后的一

段时间， 双方又签订多份合同附

件， 进一步增加贷款额度 3000 万

元。 双方还签订动产浮动抵押协

议， 约定德丰公司以存货进行抵

押， 用以偿付与金融公司的贷款本

息和其他债务。 该抵押协议还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 根据

约定， 德丰公司通过向金融公司贷

款的方式购入车辆， 待车辆售出后

需立即偿还相应车辆的贷款本息。

2017 年 10 月 31 日， 金融公

司在对德丰公司的库存车辆进行盘

点时发现， 有 17 台融资车辆并未

在店内， 且德丰公司也没有归还这

些车辆相应的贷款本金。 更为严重

的是， 经过调查， 金融公司还发

现， 德丰公司的负责人已经失联，

4S 店里也没有员工正常上班， 公

司实际上已经无法正常经营。

截至 2017 年 11 月 2 日， 德丰

公司拖欠的贷款本金总共达 960 余

万元， 即使扣除 250 万的保证金，

仍有 700余万元的贷款没有归还。

诉前保全查封21台库存车

金融公司向上海黄浦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 要求其立即归还全部贷

款本金和利息， 并支付违约金和其

他合理支出的费用。 同时， 金融公

司还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申

请对德丰公司财产进行保全。

上海黄浦法院第一时间审查了

该申请， 并立即发出裁定， 决定冻

结、 扣押德丰公司的相关财产。 裁

定作出后， 执行法官立即赶赴江西

宜春， 对德丰公司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公司账面上已

无存款， 所幸在该公司的 4S 店内，

法官发现店内停车场内还停放着

21 台库存车辆， 经比对车架号，

这些车辆均为金融公司贷款的抵押

物。 执行法官遂立即对这些车辆进

行了查封， 并依法张贴了封条。

案件审理阶段， 作为被告的德

丰公司和公司负责人均没有露面，

法庭缺席审理了该案。 法院审理后

认为， 金融公司与德丰公司签订的

贷款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德丰公司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 已

构成违约， 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

归还贷款本金 700余万元， 并支付

利息和其他费用。 同时， 由于金融

公司与德丰公司签订有抵押协议，

对于经过保全的 21 台库存车辆，

金融公司可依法行使抵押权。

处置查封车遭案外人阻挠

判决生效后， 金融公司随即向

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 执行法官对德丰公司及公

司负责人的财产情况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德丰公司早已名存实

亡， 公司负责人已失踪多时， 名下

并无财产可供执行。 显然， 诉前保

全查封的 21 台车成为案件执行的

关键突破口。

调查中法官发现， 4S 店已被

大批债权人私自占据， 库存车辆也

已被严密控制， 贸然强行处置车辆

显然将引发矛盾升级， 也将危及被

查封车辆的安全。

原来， 除了拖欠金融公司的车

辆贷款， 德丰公司还拖欠了当地其

他供应商的货款、 4S 店的房租、

装修款等大量债务。 当这些债权人

发现 4S 店停业老板跑路后， 纷纷

赶到 4S店， 将店内库存的这 21 台

车作为维权的唯一希望。 为了守住

这些车， 债权人还自发雇佣人员日

夜看守这些车辆。

眼看一天天过去， 车辆的贬损

值也在一天天增加， 只有越早处置

才越能帮助金融公司挽回更多的经

济利益。 在综合研判案情后， 执行

法官当即决定， 前往宜春市将车辆

从 4S 店里转移出来， 以便尽早启

动车辆司法评估拍卖程序。

两地通力合作成功移库

为确保移库工作万无一失， 执

行法官在出发前做足了充分的预

案。 大到如何在执行中稳定其他债

权人的情绪？ 小到拖车选择多大载

重？ 仓库选址在何处？ 停放的车辆

无法发动如何应对？ 这些问题， 执

行法官都提前部署了预案。

到达宜春市后， 执行法官首先

赶到宜春法院， 详细了解当地涉及

4S 店的案件审理及执行情况， 并

请求派员协助执行。 执行法官了解

到， 目前德丰公司在当地所涉纠纷

仅有一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其余

纠纷均未进入到诉讼程序。

“引导其他债务人进入诉讼程

序维护自身权益， 或许能成为让其

他案外人配合此次执行的关键。”

执行法官说。

当天上午十时许， 黄浦法院的

执行法官、 执行司法警察以及宜春

法院派出的司法警察一同来到 4S

店开始车辆转移工作。 当地债权人

得到消息后陆续赶来， 将拖车团团

围住， 试图阻扰妨碍执行活动。

面对在场的 20 余名当地债权

人， 执行法官临危不乱， 一方面仔

细了解他们的纠纷情况和诉求， 引

导其尽快向当地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欠款； 另一

方面则耐心进行法律释明， 解释了

金融公司为何对抵押车辆享有优先

受偿权。 与此同时， 在场的执行司

法警察迅速控制部分带头闹事情绪

激动的人员， 严正告知其暴力阻挠

法院执行将被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

责任。 执行现场的秩序迅速得到控

制， 车辆移库得以进行。 经过连续

2天的奋战， 4S店内停放的抵押车

辆被悉数安全转移到就近的停放

点。 目前， 对这些车辆的评估拍卖

工作也已启动， 据初步估算， 这些

车辆的拍卖价款已经能够偿付金融

公司的大部分贷款。

老父是亡子唯一继承人

陈老伯已故的儿子陈某与原告

郁某的母亲于 1982 年结婚， 两人

均为再婚， 郁某是她母亲与前夫所

生之女， 当时 16 岁。 婚后陈某居

住于他工作的煤气厂集体宿舍中，

而郁某则随母亲居住。 1988 年，

煤气厂将位于杨树浦路的一套房屋

分配给陈某、 郁某母亲及郁某居

住。 住房调配单上房管所意见写

明： 此前郁某母亲居住于霍山路。

郁某 1984 年参加工作， 1995

年结婚后， 不再与陈某及其母亲共

同居住。 2000 年， 陈某与郁某母

亲因性格不合协议离婚， 离婚后杨

树浦路房屋由郁某母亲居住， 陈某

获得房屋补贴 2 万元并搬离该房

屋。 之后陈某购买了作为本案遗产

的控江五村房屋， 并居住至去世。

陈某去世时无其他在世子女，

其母亲也已去世， 其父亲陈老伯为

继承控江五村房屋， 在公证处办理

了公证。 公证书明确， 陈老伯是陈

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 陈老伯据此

继承了房屋并办理了过户， 后又将

房屋以 80 万元出售。 郁某得知此

事后诉至法院， 认为自己作为陈某

的继女， 也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

要求陈老伯给付其房屋出售款的一

半， 即 40 万元。

继女是否享有继承权？

原告郁某认为， 陈某与自己母

亲结婚时， 自己尚未成年， 自己与

陈某共同生活， 形成主要抚养关

系， 有合法继承权， 依法应当分得

系争房屋一半的价款。

被告陈老伯因年事已高， 由自

己的两名女儿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诉

讼。被告方认为，陈某没有抚养过郁

某， 郁某也没有对陈某尽到赡养义

务，郁某没有继承权。陈某结婚时住

在单位集体宿舍， 而房管局则证明

当时郁某居住于霍山路， 两者没有

共同居住。 直到1988年单位分配了

杨树浦路房屋后， 郁某才与陈某一

起居住，当时郁某已经成年，不存在

受陈某抚养的事实。 陈某离婚后无

处居住， 离婚时其只分得2万元，买

不起房子， 是由在上海的四个姐弟

凑钱5万元，加上陈某的2万元，共计

凑了7万元才购买了控江五村的房

屋。 陈某从2000年与郁某母亲离婚

后，至2014年去世，其间郁某从未与

陈某有来往。直到陈某去世前，郁某

为了其弟户口迁入杨树浦路房屋一

事，才屡次找到陈某，双方因此发生

争执。陈某去世后，郁某也未参与办

理其后事。郁某不尽赡养义务，如今

却要求分得房款， 让被告方无法接

受。

法院：

未尽赡养义务的继子女

不应认定为法定继承人

根据 《继承法》 第十条规定，

“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是第一顺

序继承人。 那么， 《继承法》 中所

谓“扶养关系” 要如何理解呢？ 我

国婚姻家庭法中主要有“抚养”、

“赡养”、 “扶养” 三种表述， “抚

养” 主要用于尊亲属对卑亲属的关

爱教育 （如父母对子女）， “赡养”

主要用于卑亲属对尊亲属的供养

（如子女对父母）， 而继子女与继父

母之间的“扶养” 关系， 则同时包

含了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 继子

女对继父母的赡养两层关系。 本案

中， 并无证据证明郁某未成年期间

与陈某共同生活过， 郁某也并非以

陈某的经济帮助为重要生活来源，

无法认定陈某对郁某形成过抚养关

系。 更重要的是， 陈某与郁某母亲

离婚后， 郁某与陈某鲜有往来， 郁

某与陈某仅有的几次接触还是为了

郁某弟弟户口迁入问题， 并因此事

与陈某发生争执。 陈某晚年多次生

病住院， 郁某既未在经济上给予帮

助， 也未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对陈

某未尽赡养义务。 法院认为， 基于

权利义务对等原则， 不履行义务就

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 因此郁某不

应认定为陈某的法定继承人。 据

此，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决驳

回了郁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双方

均未上诉。

百岁老人与儿子的继女对簿公堂
法院：未尽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不应认定为法定继承人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邵阳

日前， 101 岁的高龄

老人陈老伯突然收到了来
自法院的诉讼材料和传

票， 通知他作为一件法定

继承纠纷案件的被告参加
诉讼。 案件的原告竟是陈

老伯儿子的一名 “前继

女” 郁某。 这一切， 都要
从老伯已故儿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次再婚说起。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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